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经审阅相关材料并进行充分讨论，现

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在不影响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流动性前提下，使

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

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利益。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指引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及其子公司

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 5亿元（含本数）的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陈胜华、许柏鸣、蔡盛长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